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
「藝術視界—教師攝影初進階專修研習班」 實施計畫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1、 依據：本中心98年度研習行事曆辦理。
2、 研習目標
  (一)透過影像的畫面，捕捉生活裡瞬間的心情，記錄生命中感動的軌跡，因此學習攝影可以是生活性的也可以是藝術性的更可以是紀錄性的，藉此研習班培養學員建立不同視野之角度觀察，響應教育部推動臺灣有品運動，並以藝術扎根為其中之一主軸計畫，最終將美的意象帶進校園，營造美好校園。

  (二)本中心於民國100年教師節欣逢三十週年慶，將舉辦教師中心攝影比賽，主題為研習中心之人文情懷、風景景緻及中心之美。本研習班期能培養教師藝術觀點之培養、攝影才華之展現，進而鼓勵參加本中心三十週年慶之攝影比賽。
3、 研習對象
(一)初階班：臺北市各級學校有興趣且已有單眼相機器材之教師，錄取人數為40位。
  (二)進階班：臺北市各級學校對於攝影已有基礎認識且拍攝具備基本水準之教師，錄取
             人數為40位。
4、 研習日期：
(一)初階班：98年9月19日及9月26日，共2天。
  (二)進階班：98年10月17日、10月24日及10月31日，共3天。

5、 報名截止時間：
(一)初階班：即日起至98年9月10日(星期四)。
  (二)進階班：即日起至98年9日30日(星期三)。
6、 報名方式：
    (一)初階班：下述兩個步驟皆須於報名截止日前(9月10日)完成，始完備報名程序。
        (1)請自行上網報名，再由學校進行薦派；
        (2)將紙本報名表傳真回本中心教務組； 
        ◎ 請注意：於報名截止日後不接受補傳真之紙本報名表。
    (二)進階班：下述兩個步驟皆須於報名截止日前(9月30日)完成，始完備報名程序。

        (1)請自行上網報名，再由學校進行薦派；

        (2)繳交1份個人作品及拍攝簡述至本中心教務組； 

        ◎ 請注意：於報名截止日後不接受個人作品及拍攝簡述補交。

7、 遴選方式：
(一)初階班：報名人數若超過40位，彙整學員紙本報名表後，提供講座依學員參與本研
           習班之動機與目前擁有之器材設備為遴選依據。
(二)進階班：報名人數若超過40位，彙整學員個人作品及拍攝簡述後，提供講座據此為
           遴選依據。

8、 研習課程表（課程講座若有更動以網路公布為準）
	(一)初階班
日期/星期
	時間
	單元課程
	講座

	9月19日
(星期六)
	9：00~11：50
	攝影器材運用
	鍾明燉老師

	
	13：30~16：10
	基礎知能(光圈、快門、閃燈…..)
	鍾明燉老師

	9月26日
(星期六)
	9：00~11：50
	基礎知能(如何建構完美構圖)
	鍾明燉老師

	
	13：30~16：10
	經典作品欣賞與分析
	鍾明燉老師


    (二)進階班

	日期/星期
	時間
	單元課程
	講座

	10月17日(星期六)
	9：00~11：50
	1、 構圖解析(角度/取景/框取/平衡感/重心感)及各種線條的運用

2、 經典作品欣賞與評析
	待聘

	
	13：30~16：10
	戶外拍攝—補光捉影、人像攝影
	待聘

	10月24日

(星期六)
	9：00~11：50
	光影及人像實拍作品評析
	待聘

	
	13：30~16：10
	戶外拍攝—自然風景(一)
	待聘

	10月31日

(星期六)
	9：00~11：50
	自然風景實拍作品評析
	待聘

	
	13：30~16：10
	學員成果展
	待聘


9、 研習方式：課堂講解、互動討論與外拍實作、作品評析。
10、 成果產出：每位學員於研習過程中，至少產出1件作品並提供中心進行研習班成果展示。
11、 研習地點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(臺北市北投區建國街2號)。
12、 研習時數核發：
(一)初階班：全程參與者核發12小時研習時數，研習期間請假超過五分之一(2小時)，不
           核予研習時數。
(二)進階班：全程參與者核發18小時研習時數，研習期間請假超過五分之一(3小時)，不
           核予研習時數。
13、 聯絡方式：教師研習中心：教務組張育甄 組員，電話：28616942#215；
          E-mail：yuchen1011@gmail.com
14、 研習經費：本研習班所需經費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，覈實報銷。
15、 本研習計畫奉本中心 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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